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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 222/16-17 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6號  
 

  
 
 

在 2016年 11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11時及  
2016年 11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1. 第 23號  ─ 消費者委員會  

2015-16年報  
(於2016年11月10日發表 ) 
 

2. 第 24號  ─ 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  
入境事務處處長法團根據《入境事務隊 (福利基金 ) 
規例》第12(b)條擬備的基金管理報告  
(於2016年11月11日發表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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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3/16-17號報告  
(於 2016年11月14日發表 ) 
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1至6項質詢 )，並由政府官員
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於議程內第 7至 1 4及第 1 6至 2 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 1已送交議員。  
 
 
議員議案  
 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34(4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林健鋒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，

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 
“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 ”的議案  
 
本會繼續就於 2016年 11月 10日已動議的上述議案進行辯論。在政府
官員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吳永嘉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1) 
  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由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 2016年 11月 15日宣布，自 2016年 10月 12日起取消梁頌恆先生

就職立法會議員的資格，故此由他提出的第 15項質詢已從議程中刪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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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 
─ 李 慧 琼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─ 蔣麗芸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2) 
    
─ 尹兆堅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3) 
    
─ 張超雄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4) 
    
─ 劉小麗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5) 
    
─ 田北辰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6) 
    
─ 黃國健議員的議案   通過  

(附錄 7) 
 
“規定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 ”的議案  
 
張國鈞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代理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

並命令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及

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葉建源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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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李 慧 琼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─ 葉劉淑儀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通過  

(附錄 9) 
    
─ 經修正的張國鈞議員議案   通過  

(附錄 10) 
 
(會議在 2016年 11月 16日晚上 7時 37分暫停，並在 11月 17日上午 9時
恢復。 ) 
 
“促請政府修改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》 ”的議案  
 
梁美芬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並

命令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及

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陳恒鑌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通過  

(附錄 11) 
    
─ 李 慧 琼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─ 經修正的梁美芬議員議案   通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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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6年11月23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6年11月 17日下午12時49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
(梁君彥 ) 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6年12月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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